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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理
发师小华未征得肖像权人同意，就将理发短
视频等含有肖像权人外部形象的视频上传到
短视频平台，并进行网络公开传播。作为一
家营利性理发工作室，不能排除理发师使用
消费者理发视频的营利性目的，因此，其行为
已经构成对消费者肖像权的侵害。

同时，法院还认为，鉴于理发师发布视频的
初衷在于展现理发技术，在理发时询问消费者
职业、爱好等，是为针对消费者的个人特质进行
发型设计而做出的简单询问，主观上并不存在
贬损或丑化消费者的故意，且案涉视频中公开
的内容尚未涉及对个人侮辱、欺诈、诽谤信息，
也不涉及个人私密领域的隐私信息，故其行为
不构成对消费者名誉权、隐私权的侵害。

最后，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综合考虑
小华发布视频的形式和范围，以及其过错程
度、侵权手段和造成影响等实际情况，判决小
华在媒体平台上致歉7日，并赔偿李女士精
神损害抚慰金500元。 （武汉晚报）

小虎（化名）开了一家火锅店，平时就喜欢在
店里做做直播，想要以此招揽生意。没想到顾客
小山（化名）的一次意外入镜，引来了纷争，最终
还闹上法院。近日，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微信
公众号发布了这起案例，法院判决小虎对小山的
肖像权构成侵犯。

原来，事发当天小虎正在店里直播，美滋滋
地介绍着自己的火锅，还打开了后置摄像头，对
着火锅店的 LOGO 和菜品，直播店里的实时情
况。当时，顾客小山正和朋友在店里聚餐。当小
山走过店内通道时，发现收银台附近设置了一台
直播设备，走近一看，发现自己入镜了直播间。
小山十分生气，找到小虎进行理论，两人发生争
执。小虎表示，小山完全可以走其他的路，避免
进入直播范围。

小山一怒之下把小虎起诉至法院，认为自己
的肖像权受到了侵犯，同时还遭受了精神伤害。

根据当事人双方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聊
天记录、视频等证据，法院审理认为，小虎进行直
播宣传商业活动时，在未获得小山同意的情况
下，将小山的肖像暴露在直播中，构成了对小山
肖像权的侵犯，判决小虎通过直播账号发布视频
对小山赔礼道歉（道歉内容须经法院审核），道歉
视频应置顶不少于三日。如不履行，法院将在报
纸上刊登判决书主要内容，费用由小虎负担。同
时，判决小虎向小山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
元。

理发师小华（化名）在短视频平台上经营
了一个社交账号，平常会将自己为顾客理发
的视频发布在平台上，通过平台推广引流，但
这种未经允许的拍摄行为给他引来了官司。
日前，广西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起名誉权、肖像权纠纷案件，认定小华侵犯消
费者肖像权。

2024 年 2 月，李女士来到小华工作室理
发，发现小华将一部手机架立在镜子旁，李女
士随即询问小华“是不是正在拍摄”，小华否
认，却始终没有拿走手机。出于谨慎，李女士
又多次告知小华“如果是在拍摄，请立即停
止，并删除视频”，小华均多次予以否认。

但是，一个月后，小华将李女士理发的视
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上，该理发视频记录了
双方的聊天探讨过程以及理发前后对比，引
发粉丝围观和讨论。李女士发现后，与小华
进行了沟通，小华当时便将视频下架，并在微
信上向李女士道歉。

李女士认为，理发师未经其同意擅自将
视频发布在网上，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隐私
权、名誉权，要求理发师小华公开进行书面道
歉声明，同时赔偿其损失。

女子理发被“网上围观”
获赔精神损害抚慰金

侵害了消费者肖像权

有网友称，火锅店属于公共场合，难道不能
拍摄吗？

北京市中闻（西安）律师事务所谭敏涛律师
表示：“火锅店虽然是公共场合，但公共场合并不
意味着权利人让渡自己的肖像权，他人可以任意
拍摄。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将他人肖像暴
露在直播中，仍然构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犯。”

谭敏涛律师指出，构成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行
为，通常应具备两个要件：一是未经本人同意，二
是以营利为目的。

在本案中，小虎在火锅店直播是为了招揽生
意，属于以营利为目的，他在未经小山同意的情
况下，擅自将其肖像暴露在直播中，构成了对小
山肖像权的侵犯。 (现代快报 九派新闻)

公众场合不意味
他人可以任意拍摄

“探店视频”能随意拍路人吗？有人因遭遇类似情
况打官司。

2022 年 10 月，武汉市民小丽到某餐厅就餐。当
时，有人在餐馆内拿着摄像机一边介绍美食一边拍摄
打卡宣传视频。见摄像头转向了自己这边，小丽连忙
遮挡面部，明确表示不要拍摄自己。视频拍摄人员随
即移开镜头，继续拍摄餐厅内其他场景。

几个月后，小丽的朋友告诉她：“在短视频平台上
我看到你的就餐视频，已经有好多播放量。”小丽赶紧
上网查看，发现自己在视频里出现了好几秒，还露了全
脸，该视频点击量近千，而且还在线上持续播放。

小丽很烦恼：“当时已明确拒绝拍摄，怎么还出现
在视频里？”她赶紧联系短视频平台，要求将该视频下
线，遭到拒绝。

2024年2月，小丽将该短视频平台告到法院，要求
其删除视频、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

近日，汉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短视
频平台发布的探店视频出现了小丽的肖像，但该视频
并不属于法律规定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的情形。小
丽在被拍摄时已明确提出不同意被拍摄入镜，短视频
平台仍然公开发布该视频的行为侵犯了小丽的肖像
权。该视频经过不特定对象的点击、收藏、转发，使小
丽遭受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鉴于该视频的点击量及
转发量并未达到较大规模，且在诉讼过程中短视频平
台删除了相关视频，停止侵害，日前，经法院调解，该平
台向小丽赔偿1万元。

吃个饭被拍进短视频
起诉平台获赔1万元

非故意拍摄、上传、公开
也可能构成肖像权侵犯

吃火锅意外入镜直播间
男子起诉店家获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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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法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
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

《民法典》还规定，在以下这些特定情形下，行为
人也能够不经过肖像权人同意而使用其肖像：（一）为
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
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二）为实施新
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三）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
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四）为展示特定
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
肖像；（五）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权益，

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其他行为。
也就是说，除了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

范畴之外，使用他人肖像的行为，均可能构成对他人
肖像权的侵犯。

北京鼎世律师事务所主任庞理鹏表示，不管是
“探店视频”，或者其他视频拍摄传播，若未经他人同
意而展示其可识别的肖像，且不属于《民法典》上述所
列举的合理使用情形，即使非故意拍摄、上传、公开，
也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犯。

视频拍摄者如何规避侵权风险？
在庞理鹏看来，不管是探店拍摄，还是街拍等，应

当对路人的镜头采集进行妥善处理。如果拍摄过程
中难以避免他人入镜，应在后期制作阶段采取模糊或
遮挡处理，以保护其肖像权。在确实需要拍摄涉及他
人的场景时，务必事先征得对方同意，清晰说明拍摄
内容的使用目的及公开范围，并且要妥善保管这份同
意的证明，确保在面对任何可能涉及侵犯肖像权的争
议时，能够迅速提供有效证据，及时化解纠纷。

（央广网）

编前：吃个饭、理个发，咋就成了直播间“演员”？随着全民直

播风潮兴起，一些商家、博主等在未征得被拍摄者同意的情况下进

行直播、拍摄。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被直播”的“演

员”，这不仅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还潜藏着泄露“被直播者”

隐私的风险。

面对“被直播”，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今天的

《故事绘》就来看看“镜头侵犯”如何破？

麻烦把视频删掉

你成为
餐饮网红了

你侵犯
肖像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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